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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8. 地方檢察署執行

強盜罪

105年 172 1 － 85 7 20 6 1 － －

106年 182 － 2 70 3 10 11 2 － －

107年 177 1 － 81 5 3 3 － － －

108年 186 － － 83 7 6 3 － － －

109年 253 － 7 129 13 11 14 － － －

110年 196 － － 71 13 10 5 － － －

111年 247 － 1 78 6 7 11 － － －

112年 370 － － 82 10 23 22 1 － －

113年 445 － 1 72 6 11 20 － － －

5月 54 － － 7 － 1 3 － － －

6月 30 － － 5 1 － 1 － － －

7月 32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8月 34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9月 52 － － 7 － － 4 － － －

10月 39 － － 9 1 2 3 － － －

11月 35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2月 41 － － 2 － － 3 － － －

114年 534 － 2 81 9 5 4 － － －

1月 60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月 42 － 1 7 2 － 1 － － －

3月 68 － 1 23 － － 1 － － －

4月 23 － － 4 － 1 － － － －

5月 46 － － 9 1 1 － － － －

6月 38 － － 3 1 1 － － － －

7月 72 － － 8 1 1 1 － － －

8月 44 － － 5 1 1 － － － －

9月 46 － － 4 1 － － － － －

10月 31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1月 29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2月 35 － － 6 2 － 1 － － －

115年1-5月 207 － 1 23 2 6 8 － － －

1月 58 － － 6 1 3 － － － －

2月 26 － － 4 1 3 4 － － －

3月 38 － － 6 － － 1 － － －

4月 46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5月 39 － 1 3 － － 3 － －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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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(1)本表所列重大刑事案件，係依法務部「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刑事案件注意事項」所規定適用之罪名。

            (2)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(原名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)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名稱

                 及全文，自10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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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刑事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
單位：人

特             別           刑          法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27 17 － 1 － 4 － － － － 3

27 44 － － － 11 － － － － 2

23 37 － － － 13 1 － － － 10

7 48 1 － － 19 － － － － 12

12 50 － － － 17 － － － － －

23 63 － － － 10 1 － － － －
25 62 － － 8 33 － － － － 16

38 114 － － 3 45 2 － － － 30

52 206 1 － 2 54 1 － － － 19

1 32 － － － 9 － － － － 1

2 10 1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5

5 15 － － 1 4 － － － － 1

6 16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1

8 21 －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6

8 13 － － － 2 1 － － － －
5 22 －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
6 22 － － － 7 － － － － 1

104 235 1 － 3 54 － － － － 36

9 15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26

3 18 － － － 10 － － － － －
13 26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－

4 11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
11 19 1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1

9 21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

19 34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4

10 21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1

11 24 － － 1 5 － － － － －
5 15 － － － 8 － － － － －
4 18 － － 2 2 － － － － －
6 13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4

33 98 1 － 5 20 1 － － － 9

9 26 1 － － 5 1 － － － 6

3 8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
6 12 － － 5 6 － － － － 2

10 31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
5 21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1

(3)刑法第272條(殺人罪)含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法第272條第1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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